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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續的存款保障

• 香港特區政府提供的百分百存款擔保已於2010年底屆滿，但存款人能繼續享有優化存
保計劃所提供的保障。百分百存款擔保已順利過渡至經優化的新存保計劃。

• 存款保障上限提高至50萬港元，於2011年1月生效。用作抵押的存款亦已自2011年起
納入受保障存款的範圍。

為發放補償作全面準備

• 本會繼續舉辦程序預演及演習活動，以維持發放補償代理及時處理和發放補償的能
力，並確保計劃成員遵守資訊系統的規定，以提升發放補償的效率。

• 本會對不同業務性質及規模的計劃成員進行六次模擬測試，驗證其根據優化存保計劃
發放補償的能力。

存保基金的資金充裕情況及投資匯報

• 本會於2011年向計劃成員收取供款3.28億港元。

• 2011年3月底，存保基金的資產總值達15億4千8百萬港元。

• 存款保障基金的投資政策目的，主要是要保存資本及確保具備足夠的流動資產以應付
本會財務上的需要。存保基金在低息環境下仍錄得0.7%的投資回報率。

• 2011年1月，本會從外匯基金取得的備用信貸由400億港元增加至1,200億港元，以滿
足提高保障上限後，銀行一旦倒閉而須發放補償的流動資金需要。

全面保障九成存款人

• 2009年存保計劃的檢討裡，得出了多項主要的優化措施，本會已就實施這些優化措
施，完成了相關的立法程序，包括提高保障上限及擴大保障範圍。《2010年存款保障
計劃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（「條例草案」）於2010年6月獲立法會通過，有關優化措施於2011
年1月1日生效。實施優化措施後，本港百分之九十的存款人可獲存保計劃的全面保
障。

• 本會以先訂立後審議的形式完成立法程序，以實施由存保計劃檢討所確立的其餘優化
措施。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已於2010年10月完成。

公眾信心

• 有見於百分百存款擔保於2010年底屆滿，而優化存保計劃於2011年初生效，因此本會
推行大量宣傳活動，提升公眾的認知及了解。

• 2010年12月一項全港民意調查顯示，超過七成公眾知悉優化存保計劃將於2011年1月1
日生效，顯示本會的公眾教育活動，有效地確保公眾在優化存款保障安排實施前，了
解即將出現的轉變。

• 本會通過計劃成員提交自我評審報告及本會的現場審查，繼續密切監察計劃成員對存
保計劃申述要求的遵守情況。




